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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峻宇会条款及细则 

 

1. 友邦峻宇会会员计划 

 

1.1 友邦峻宇会（「本计划」）是由友邦香港及澳门（友邦集团公司成员）在香港及澳门提供

及管理的尊尚会员计划，为会员提供各项优惠及礼遇。  

 

1.2 本计划（及其提供的礼遇）受本条款及细则（「本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1.3 友邦香港及澳门有绝对酌情权随时修改本条款及细则，而毋须事先通知。  

 

1.4 当您参与本计划或享用或获取任何礼遇，即表示您已阅读、明白及同意受本条款及细则

所约束。 

 

2. 定义及解释 

 

2.1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条款及细则所载之标题仅为方便而设，不应影响本条款及细则的

解释。 

 

2.2 下列用语具有以下涵义： 

 

「友邦峻宇会会员」、「您」、「阁下」 指本计划的个人会员 

 

「友邦峻宇会网站」 指本计划的网站 - www.aia.com.hk/zh-

cn/aia-alta 

 

「友邦香港及澳门」、「我们」 指友邦保险（国际）有限公司（香港及

澳门分行） 

 

「会籍年度」 指由友邦峻宇会会籍开始日起计的 12 个

月期间，或友邦香港及澳门另行通知友

邦峻宇会会员的其他期间 

 

http://www.aia.com.hk/zh-cn/aia-a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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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籍级别」 指友邦峻宇会会籍的不同级别，每个级

别享有由友邦香港及澳门不时釐定的不

同礼遇 

 

「合作伙伴」 指根据本计划提供产品、服务或其他礼

遇的任何人士、公司、实体、商号或法

人团体，并为友邦香港及澳门的独立第

三方（如适用） 

 

「保单持有人」 指持有由友邦香港及澳门所发出的保险

保单之自然人 

 

「礼遇」 指根据本计划向友邦峻宇会会员提供的

折扣、优惠及/或礼遇 

 

「续会年度」 指根据第 5.4 条及第 5.5 条所述，于会籍

年度届满后续会的 12 个月期间 

 

 

2.3 在本条款及细则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单数词语包含复数意义，反之亦然。  

 

3. 友邦峻宇会会员资格 

 

3.1 本计划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保单持有人： 

 

(i) 持有合资格保单且年度化保费总额达至少 100,000 美元; 及 

(ii) 持有于过去 3 年内成功缮发而年度化保费总额达至少 10,000 美元的新合资格保

单。 

 

3.2 「合资格保单」指由友邦香港及澳门缮发的个人人寿保险保单，且： 

 

(i) 于冷静期后仍生效; 及 

(ii)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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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23 年 8 月 31 日后缮发的与投资有关的人寿保险计划保单; 及 

b) 一般保险保单。 

 

3.3 「年度化保费总额」指所有合资格保单的年度化保费总和，并以美元计算。 每份合资格

保单用于计算年度化保费总额的保费百分比如下： 

 

(i) 整付保费之 10%; 或 

(ii) 年缴保费之 100%。 

 

3.4 友邦香港及澳门有绝对酌情权决定保单持有人是否符合本计划的资格，并可不时增设额

外资格准则。 

 

3.5 友邦香港及澳门有绝对酌情权允许不符合资格要求的保单持有人成为友邦峻宇会会员。 

就此类酌情授予的会籍，友邦香港及澳门有绝对酌情权： 

 

(i) 随时无故终止或暂停会籍; 及 

(ii) 修改、限制及/或撤销根据本计划原可享有的任何或全部礼遇。 

 

3.6 友邦峻宇会会籍有效期为 12 个月，由符合本计划相关会籍级别要求后的第一个月的首

个历日起计，前提是从最近的合资格保单之签发日期起已满 40 天。 如未满 40 天，会

籍有效期则顺延至满足 40 天要求后的第一个月的首个历日起计。 有关会籍有效期，请

参阅向友邦峻宇会会员发出的相关通讯。  

 

3.7 每名保单持有人不论其持有多少份保单，仅可享有一个友邦峻宇会会籍。 

 

4. 本计划的权益 

 

4.1 除非另有说明，只有友邦峻宇会会员在根据第 3.6 条成为会员后方可享用及/或获取由

友邦香港及澳门不时决定的礼遇。 礼遇仅供个人使用，不得用于商业或任何其他用途。  

 

4.2 礼遇可能受合作伙伴设立的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详情请参阅友邦峻宇会的网站及/或向

友邦峻宇会会员发出的通讯。  

 



 

[AIA - INTERNAL] 

4.3 享用及/或获取某些礼遇可能需要缴付费用，该等费用可能需直接支付予合作伙伴或友

邦香港及澳门。 有关费用的详情，请参阅友邦峻宇会网站及/或发予友邦峻宇会会员的

通讯。  

 

4.4 除非另有说明，礼遇由合作伙伴提供，而合作伙伴为独立第三方。 友邦香港及澳门对礼

遇的性质、可用性、数量及质素，或合作伙伴的任何招揽行为概不负责。  

 

4.5 友邦香港及澳门就任何礼遇不作出明示或隐含的陈述或保证。 对于友邦峻宇会会员因礼

遇及/或本计划而产生或相关的任何损失、责任、伤害、索偿或损害，友邦香港及澳门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4.6 任何与合作伙伴所提供的礼遇相关之争议，须由会员直接与相关合作伙伴解决。 

 

4.7 当您享用及/或获取任何礼遇，即表示您已阅读、明白及同意您的姓名、地址及若干其

他个人资料可能会与合作伙伴共享。  

 

4.8 友邦香港及澳门有绝对权利禁止任何违反本条款及细则或礼遇条款及细则、作出虚假陈

述或声明、或违反适用法律或法规的友邦峻宇会会员享用或获取礼遇。 

 

4.9 您可通知友邦香港及澳门选择不接收本计划的通讯。 但如您选择退出，您将不会获通知

有关您的会籍、本计划及/或任何礼遇的信息。 

 

5. 会籍级别、晋升、续期及降级 

 

5.1 本计划设有三（3）个会籍级别： 

(i) 钻日级; 

(ii) 金月级; 及 

(iii) 银星级。  

 

5.2 每个会籍级别均有特定的年度化保费总额要求，该要求可由本公司不时釐定及修订。 

 

5.3 如符合更高会籍级别的要求，您的会籍级别将获晋升，而会籍年度将重新计算。 新会籍

年度将由符合更高会籍级别要求之翌月的首个历日起计的 12 个月（「新会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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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原在较低级别的礼遇将在新会籍年度的首日被取消，恕不另行事先通知。 晋升后级

别的礼遇将适用于新会籍年度。  

 

5.4 如友邦峻宇会会员在会籍年度的最后一日符合现有会籍级别的要求，其会籍将于会籍年

度届满后以相同级别续会 12 个月。 所有于续会前享有的礼遇将于续会年度的首日被取

消，恕不另行事先通知。  

 

5.5 如友邦峻宇会会员在会籍年度的最后一日未能符合现有会籍级别的要求，但符合较低级

别的要求，其会籍将于会籍年度届满后被降至较低级别并续会 12 个月。 所有于续会前

在较高级别享有的礼遇将于续会年度的首日被取消，恕不另行事先通知。  

 

6. 本计划、合作伙伴和礼遇之变更 

 

6.1 友邦香港及澳门有绝对酌情权随时： 

(i) 更改本计划的架构、规则、程序及/或条件（包括会籍级别及每个会籍级别的资

格要求）; 

(ii) 更改、暂停或终止任何礼遇，包括合作伙伴及/或我们就礼遇釐定的可用性、范

围、兑换要求及方法、详情和条款及细则; 

(iii) 撤销及/或更改任何合作伙伴; 及 

(iv) 在发出通知后暂停或终止本计划。 

就本计划及/或任何礼遇的任何争议，友邦香港及澳门保留最终决定权。  

 

6.2 友邦香港及澳门对于因上述第 6.1 条所列的任何行为而引致或相关的任何责任、损失或

损害概不负责。 

 

6.3 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修订版本于上载至友邦峻宇会网站之当日起生效。 如您持续参与本

计划及/或享用及/或获取任何礼遇，即视为您明确接受对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修订。  

 

6.4 如您不满意本计划的任何变更，可根据本条款及细则第 7 条（终止会籍）终止会籍。 

 

7. 终止会籍 

 

7.1 友邦峻宇会会籍将在以下情况下自动及即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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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友邦峻宇会会员未能于会籍年度的最后日期符合所有会籍级别的要求; 

(ii) 友邦峻宇会会员身故; 或 

(iii) 友邦峻宇会会员持有的所有合资格保单均已终止及/或失效。  

 

7.2 友邦峻宇会会员可透过电邮至 altaclub@aia.com 以书面形式终止会籍。 会籍将于我们

收到终止通知后 30 日内终止。  

 

7.3 友邦香港及澳门保留权利在以下情况下立即终止或暂停任何友邦峻宇会会员的会籍： 

(i) 违反： 

(a) 本条款及细则; 或 

(b) 合作伙伴及/或友邦香港及澳门就礼遇所订立的任何条款及细则; 

(ii) 友邦峻宇会会员作出任何不诚实、欺诈、不当或非法行为; 

(iii) 友邦峻宇会会员作出任何可能对友邦香港及澳门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行为; 或 

(iv) 我们有合理理由相信友邦峻宇会会员滥用或不当使用任何礼遇。 

 

7.4 友邦峻宇会会籍终止后，于本计划下享有的所有礼遇将立即终止，任何未使用的礼遇将

被取消，恕不另行事先通知。  

 

8. 其他条款 

 

8.1 任何通知或其他资料如已上载至友邦峻宇会网站，或已发送至友邦峻宇会会员最后向我

们提供的电邮或通讯地址（视情况而定），即视为我们已发出该通知或资料。 如阁下的

联络资料有任何更改，请务必通知我们。 

 

8.2 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因友邦香港及澳门或其高层人员、雇员、董事、代理人、顾问、承

办商、业务伙伴或其他在法律上可能须负责之人士的疏忽行为或遗漏所引致，友邦香港

及澳门均不会对阁下因参与或涉及友邦峻宇会计划而可能遭受的任何性质之损失或损害

承担责任。   

 

8.3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友邦香港及澳门及/或合作伙伴及其各自的高层人员、雇

员、董事、代理人、顾问及/或承办商对阁下因本条款及细则直接或间接产生或相关的

任何损失、损害、索偿或开支（包含但不限于间接、附带、特殊、惩罚性或衍生性的责

任、经济损失、利润损失及机会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该等索偿是否由我们控制

https://mailto:clubalta@a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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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引致）包括终止或暂停您的友邦峻宇会会籍、终止本计划及/ 或终止任何礼遇。 

友邦香港及澳门及/或合作伙伴及其各自的高层人员、雇员、董事、代理人、顾问及/或

承办商不就本计划及礼遇作出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  

 

8.4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友邦香港及澳门不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包括可用性、

价格、品质满意度、销售性及特定目的之适用性。 对于因以下事项直接或间接引致或相

关的任何损害或损失，友邦香港及澳门概不负责： 

(i) 本计划; 

(ii) 阁下通过本计划获得的任何信息、软件、产品、服务、权益或内容; 或 

(iii) 阁下与合作伙伴就本计划进行的交易。 

 

8.5 对于因友邦香港及澳门无法控制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服务提供商或其他第三方的

故障、商户停业、罢工或劳资纠纷、天灾、洪水、气候、自然灾难、资源短缺、战争、

动乱（无论是否宣战）、恐怖主义行动、叛乱、革命、暴动、军事夺权、 充公或内战而

导致本计划中断、延误提供或无法提供任何礼遇，友邦香港及澳门概不负责。   

 

8.6 我们在网站、通讯渠道及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任何第三方链接（包含合作伙伴的链接）是

为方便阁下而提供，并不表示我们批准或认可该等链接内容。 我们无法控制该等网站，

且对这些内容不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8.7 友邦香港及澳门对因任何电脑、互联网网络、电话及技术问题或任何其他友邦香港及澳

门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的任何提交延迟、资料遗失、传输错误、无法识别或损坏的资料

概不负责，友邦峻宇会会员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8.8 在使用透过友邦香港及澳门、合作伙伴和任何第三方的网站下载和取得的内容时，阁下

必须评估并承担所有相关风险。 对于因为阁下使用或无法连接至友邦香港及澳门、合作

伙伴和任何第三方的网站和/或使用任何相关内容或文件所引起或有关的直接或间接伤

害或损失，友邦香港及澳门概不负责。 请注意，我们在任何网站、应用程序、通讯渠道

和社交媒体上的数据（包括文字、相片、图片、插图、图像、音频、视频和影音片段）

仅供一般信息用途提供。 虽然我们（包括我们的控股公司、子公司和/或控股公司的子

公司，以及任何合资伙伴或关联公司）尽力确保数据内容准确，但可能会发生错误或遗

漏，对此我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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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友邦香港及澳门对您因享用及/或获取礼遇及/或参与本计划而可能产生的任何财务或税

务后果概不负责。  

 

8.10 若友邦香港及澳门未行使或执行或延迟行使或执行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其不构成损

害同等权利、权力或特权，亦不视为放弃同等权利、权力或特权，且任何单一或部分行

使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并不妨碍其行使同等权利、权力或特权或行使任何其他权利、

权力或特权。 

 

8.11 本条款及细则根据香港法律解释及管辖。 阁下参与本计划即表示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专

属司法管辖权。 

 

8.12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英文与中文版本有任何歧义，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最后更新：2025 年 11 月 


